附件3：
黑龙江工程学院外聘教师协议书
甲方（聘用部门）：
乙方（外聘教师）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根据《黑龙江工程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经甲方研究，同意聘任乙方作为外聘教师，参与甲方的教学工作。现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聘请乙方的期限从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止。

二、乙方在聘期内应保质保量完成甲方交付的教学工作任务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三、甲方按    元/课时标准向乙方发放课时费。
四、甲方与乙方不建立人事关系，甲方不负责乙方的工资、津贴、福利及住房公积金、社会保险等待遇。

五、甲方不负责乙方非在校时间内的意外事故及其他任何民事、刑事责任。

六、乙方在聘期内因自身原因不能完成工作任务、教学效果差或发生教学事故及其他不良行为的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。

七、聘期届满时，甲方根据师资队伍状况和教学实际需要决定是否续聘。

八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二份（聘用部门、人事处各一份)、乙方执一份。

九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(盖章)后生效，聘期满协议自动终止。

甲方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（部门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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